岳池县2024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报    告
2024年，根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我县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现将2024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公示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4年，根据省市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安排部署，我县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质量和水平。一是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绩效目标”的原则，全覆盖编制预算绩效目标；二是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运行监控管理的通知》（川财绩〔2018〕14号）要求，有序开展预算绩效动态监控工作；三是根据省市财政部门的安排部署，结合我县实际，扎实开展重点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四是根据工作需要，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积极引进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评价。

二、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1.绩效目标管理

一是全县所有预算单位在编制2024年年初预算时，同步编制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及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做到了部门预算编制绩效目标全覆盖，实现了预算编制与绩效目标编制“同步编制、同步上会，同步批复”。

二是各部门编制的绩效目标管理范围已从一般公共预算逐渐向其他三本预算拓展。

三是2024年审核年初预算时，组织专业人员以集中会审形式对绩效目标进行审核，对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编制不科学的项目进行审定，要求其重新编制绩效目标或酌情削减其项目经费。

2.事前绩效评估

根据《岳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在2024年拟新增或重大项目中选取全县教育科研及考试经费项目、岳池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经费项目、岳池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项目、岳池县应急预案编制及演练工作经费项目、全县垃圾处理费项目共5个项目，引入第三方机构专业力量开展2024年预算绩效事前评估工作，涉及县教科体局、县统计局、县卫计局、县应急管理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5个部门。
3.事中绩效监控

2024年，根据《岳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县一级预算单位全覆盖开展了整体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对所有年初预算项目开展了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逐一填报了绩效监控分析表并形成了相应报告。

4.事后绩效评价

一是2024年我县所有一级预算单位均开展了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所有2023年年初预算项目均开展了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并形成了相应自评报告。

二是组织专业人员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及项目政策支出绩效评价开展抽查工作，有效提高了部门自评工作的积极性与准确性。

三是通过聘请三方公司对县本级14个财政重点支出项目、5个县级部门整体和1个重点政策开展财政重点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形成了相应的评价报告。项目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地方债券资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各个方面。

四是严格把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质量。一是择优选取第三方社会中介机构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切实做到公平、高效、质优；二是严格绩效评价工作。安排专人负责，及时与第三方机构沟通交流，精准把控评价重点方向，充分征求委托方及被评价部门意见，确保评价科学合理；三是精准提炼评价报告。严格要求第三方机构按照规定撰写评价报告，切实做到数据真实准确、内容完整、逻辑清晰、依据充分、分析透彻、结论准确、建议可行，形成通俗易懂、意见合理、建议可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高质量评价报告。

5.绩效结果应用

一是根据2024年事前绩效评估结果，在2024年年中对部分项目经费进行了追减资金。

二是根据2024年年初各部门编制的预算绩效目标情况，在组织专业人员会审时，对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编制不科学的项目酌情削减项目经费。
三是对绩效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在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支出，同时在2025年预算编制时酌情考虑削减项目金额或取消低效项目。

四是对上一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下发整改通知，督促单位按时整改，并将各单位整改报告收集归档。对绩效评价结果不好的，或对发现问题拒不整改的，提请县政府进行绩效问责，并在下一年预算编制中酌情扣减单位项目经费。

三、存在的问题
（一）部门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主动性不高。一方面，“两轻两重”的惯性思维仍然存在。部分单位“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认为预算申报的项目能落实到位和预算安排的资金能用出去就不会有大的问题，没有站在全局高度考虑是不是达到了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针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面存在消极应付、只求过关的现象。部分单位在年初绩效目标申报和绩效自评工作中做不到准确科学规范操作，质量难以保证，开展自评时报喜不报忧和扬长避短。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面临着财政部门“单打独斗”艰难推进的局面。

（二）县级绩效评价结果运用难度较大。现阶段，我县的预算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很不充分，通过评价结果运用促进强化绩效管理的推动作用不是很明显。当前预算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大多停留在反映情况、发现问题、督促整改等较低层面。我们分析存在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部分绩效目标设置存在源头缺陷，个性指标弱化，共性指标固化虚化，指标笼统不具体，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必要性论证不充分，项目绩效目标不够明确或难以有效衡量，影响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利于实现绩效评价的准确性和效率性。另一方面是因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的针对性不强、质量不是很高，绩效评价报告偏重于财政财务和简单工程方面的评价，对于专业度、复杂度高的项目难以深入挖掘绩效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制约结果应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缺乏绩效评价专业人才和工作力量。从县级层面上看，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极为匮乏，现阶段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主要是各单位财务人员承担，其统筹能力和专业知识有限，预算绩效管理效果往往取决于财务人员管理能力以及业务融合程度，这是制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要因素，也是今后一段时间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例如，由于预算编制时间紧，很多单位项目准备时间短，很多单位是财务人员一个人负责所有的绩效目标编制工作。而在县级财政部门，一至两名绩效管理人员需要组织各业务股室在短时间内对全县所有单位申报的绩效目标进行逐一审核，督促其修改完善，还要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时间紧，任务重，这就导致项目评审往往流于形式或者比较粗糙，与绩效目标的结合不够紧密，做实事前绩效评估难度更大。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强化业务培训，提高管理水平。针对当前预算绩效管理专业队伍缺乏和管理人员专业技能不强的现状，一方面要集中业务骨干充实财政预算绩效管理队伍，强化专业培训、学习考察、工作调研、业务交流等措施，帮助和促进现有人员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实际工作能力。另一方面，适时组织预算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具体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及时为单位开展绩效管理提供政策理论和专业操作技术指导，促进各预算单位绩效管理整体上台阶。

（二）加强队伍建设，形成工作合力。一是进一步完善财政和预算单位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更大程度发挥财政部门的牵头、指导、监督作用和预算部门的执行力及主观能动性。二是建立多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将绩效管理与专项检查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形成合力作用，加强绩效监督问责。三是规范、引导、使用外部专业人才团队，规范引导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评价的规程机制，积极探索专家咨询机制，在高效运用外部参与方专业能力的同时，监督其评价独立性和执业规范性。

（三）完善指标体系，规范评价标准。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制度规定，结合上级部门有关要求，积极探索推动行业主管部门加快构建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逐步建立涵盖各类支出、符合目标内容、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可比可测、便于考核的统一规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推动形成“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